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文件


厦公交管通〔2021〕42号
[image: image1.jpg]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江头西二路局部路段施工期间采取道路交通限行措施的通告
因湖里区江村社区发展中心二期工程建设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通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对湖里区江头西二路局部路段施工期间采取道路交通限行措施，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2021年7月17日至2024年3月30日，江头西二路（江头南路口至新景天湖广场地下停车库出口段）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限车辆及行人请绕行江头南路—江头西路—江头北路—江头西二路。

届时，请广大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方式，过往车辆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我局将根据项目进度，适时调整相关道路交通限行措施。


—2—

—1—


